关于开展2020年博士研究生（普通招考）报考资格确认的通知

各位考生：
受疫情影响，为了方便考生，根据《沈阳药科大学2020年博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办法》和《沈阳药科大学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与招生专业目录》要求，所有报考我校2020年博士研究生（普通招考）的考生须获得报考导师同意后才能参加考试，同时，考生须按照招生简章要求准备报考材料，确保报考材料真实，获得拟录取资格后统一上交研究生院。
请拟参加我校2020年博士研究生（普通招考）考试的考生，在6月8日（周一）11点前登录指定网站（详见QQ群：426093136）填报相关信息，如未按规定时间如实填报无法参加考试，后果自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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